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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核定 

 原則上本局暨所屬機關學校所處理之機密文書皆為一般公務

機密性質，故應注意機密等級之核定是否適當。 

 不同等級之機密文書合併使用或處理時，以其中最高之等級為

機密等級。 

 一般公文和機密文書併案辦理時，應以密件承辦、歸檔。 

 各機關本於權責所核定之機密等級、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同

時拘束發文機關及受文機關。 

 非公務機關或民眾來函有自訂機密等級者，對政府機關無拘

束效力；惟機關仍得視案件內容，本於權責自行核定適當之

機密等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機密文書處理流程相關資料彙編」 

107年 8月 31日修訂 

103年 11月 21日簽奉核定 

壹、 概念篇 

一、 法規依據 

（一） 臺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102年 1月 30日修訂）。 

（二）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94年 5月 10日修訂）。 

二、 機密等級區分 

（一） 國家機密1： 

1、 定義：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之事項。 

2、 密等：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 

（二） 一般公務機密：  

1、 定義：除國家機密以外，依法規或契約有保密義務者。 

2、 密等：密。 

 

 

 

 

 

 

 

 

 

 

 

                                                 
1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2 條：「本法所稱國家機密，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

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經依本法核定機密等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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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文書處理原則 

 指定專責人員辦理。 

 實施隔離作業。 

 減少處理人員層級及程序。 

三、 機密文書處理流程 

（一） 應以一般公務機密文書處理之事項： 

1、 本府各機關主管機密範圍項目所列事項。 

2、 機關作成行政決策、意思決定前之擬稿或前置作業，有保

密之必要者。 

3、 具名或涉及具體內容之檢舉、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

但其已自行公布檢舉、陳情內容者，不在此限。 

4、 調（檢）查或處理中之事項，有保密之必要者。 

5、 依政府採購相關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6、 涉及隱私或其他個人資料，有保密之必要者。 

7、 公務人員因承辦公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營業（職業）秘密，

有保密之必要者。 

8、 機關人事資料，有保密之必要者。 

9、 機關為執行電腦系統安全管理相關作業事項，有保密之必

要者。 

10、 其他依法規或契約應行保密之事項。 

 

 

 

 

 

（二） 收文 

1. 收受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時，應先詳細檢查封口有無異狀後，

依內封套記載情形完成登錄。受文者為機關或機關首長者，

應送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啟封；受文者為其他人員者，

逕送各該人員啟封；另啟封人員，應核對其內容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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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文書發文注意事項 

 不得電子交換。 

 避免一文多發（同時載明陳情人及被陳情人），必要時採分繕

發文（分址分文）。 

 機關作為發文方，本於權責自行核定適當之密等及解密條件。 

機關內傳遞機密文書 

 以「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封裝方式傳遞，封套背面拆閱紀錄應

與正面「會辦及陳核（判）」欄位填寫內容相符。 

2.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收發處理，以專設收文簿或電子檔登錄

為原則，並加註機密等級。如採混合方式，登錄資料不得

顯示機密內容。 

（三） 發文 

 

 

 

 

 

 

（四） 簽辦 

1、 擬辦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於陳核（判）或會辦過程，由承

辦人員或各級主管指定人員親自持送，必要時得以「機密

檔案（陳核歸檔）專用封套」封裝方式辦理。 

 

 

 

 

2、 各級主管於核判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時，對所核列之機密等

級、保密期限及解除機密條件是否適當，應一併核定之。 

（五） 傳遞 

1、 傳遞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時，應交由各級主管指定人員親自

簽收。 

2、 在機關外傳遞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切實密封後，以公文

（人工）交換或掛號函件方式辦理。 

3、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對外發文時，應封裝於雙封套內，封套

之紙質，須不能透視且不易破裂。內封套正面適當位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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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外傳遞機密文書 

 以公文（人工）交換或掛號函件方式對外傳遞。 

 應以內外雙封套方式封裝，外封套不得標示機密等級或其

他足以顯示內容之註記。 

 如採購案評選（審）委員名單不公開者，行文各委員時，

外封套不得稱呼為「委員」，以致洩漏其委員之身分。 

加蓋機密等級，並加密封，封口及接縫處須加貼薄棉紙或

膠帶並加蓋「密」字戳記；外封套不得標示機密等級或其

他足以顯示內容之註記。 

 

 

 

 

 

 

 

（六） 歸檔 

1、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與非機密文書之檔案分別保管，歸檔

時應以「機密檔案（陳核歸檔）專用封套」密封後，

存放於具安全防護功能之檔案櫃妥善保管，裝置密鎖並經

常檢查。 

2、 機密文書歸檔時，承辦人員應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

並於封面上註明單位名稱、收發來文字號、案由或案名、

分類號、頁數、件數、附件數、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保

存年限、機密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封口簽章後，

送檔案管理單位辦理歸檔。 

3、 檔案管理人員點收機密文書時，僅得依封套上記載事項檢

視，不得拆開封套；封套上記載不全者，應退回補正。 

4、 保管人員調離職務時，應將所保管之機密文書，逐項列冊

點交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人員。一般公務機密文書經解密後

應照普通案件放置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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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密等及解密條件標示 

（一） 橫書活頁，於每頁適當位置標示；裝訂成冊時，應於封面

外頁及封底外面上端標示。 

（二） 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條件之標示，應以下列方式括弧標示

於機密等級之「右」： 

 

機密文書歸檔注意事項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之「案由」欄位，應於不洩密前提下簡要敘

述之，勿逕填「密不錄由」或照錄原案主旨，不得顯示足資辨

識檢舉人身分等應予保密之內容。 

 「附件數」亦屬必填欄位，如無應填「０」。 

 「案卷內文件起訖日期」欄位僅需填寫 1 個日期，非填寫辦理

區間。 

 發文結案：發文日期。 

 來文存查結案：來文日期（即來文機關之發文日期，非本機

關收文日期）。 

 創簽存查結案：決行日期。 

 同一案件中若有機密公文及一般公文併案歸檔情形，全案仍應

以最高等級之機密等級予以歸檔。 

 併案辦理：先併號後核判，併同封裝入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後

歸檔。 

 併案歸檔：如係後案一般公文併前案機密公文，後案得免用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封裝。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之「併號文號」欄位，應填寫併案歸檔之

首案文號。 

 機密文書經解密後，依一般公文檔案管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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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件於公布時解密。 

2、 本件至某年某月某日解密。 

3、 附件抽存後解密（適用於附件已完成機密等級及解密條件

標示者，且附件依慣例須另行抽辦或彙辦之情形）。 

4、 保存年限屆滿後解密（發文機關應併予註明保存年限，如

未加註保存年限時，得由各機關本於權責各自核定）。 

5、 其他（適用於其他依個案所核定之特別條件）。 

 

 

 

 

 

 

 

 

 

 

 

 

 

 

 

 

 

 

 

 

解密條件設定注意事項 

 「工作完成或會議終了時解密」此項業已刪除，如仍使用舊版

封套，請將該項劃除核章，避免誤用。 

 「本件於公布時解密」：如人事發布案、採購決標案等。 

 「本件至某年某月某日解密」：保密期限應設定小於（等於）保

存年限。 

 建議選用明確日期之解密條件。 

 機密文書非經解密不得辦理銷毀。 

 「附件抽存後解密」：適用於附件已標示密等及解密條件，且附

件依慣例須另行抽辦或彙辦者。 

 附件未標示密等及解密條件者，視同解密條件不明確。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業已刪除本項，建議避免選用。 

 「保存年限屆滿後解密」：發文機關應併予註明保存年限，如未

加註，則受文機關得本於權責自行核定之。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業已刪除本項，建議避免選用。 

 「其他」：如決標公告後解密等，適用於其他依個案所核定之特

殊條件。 

 創簽為密件者，應於頁首上方標示密等及解密條件，俾憑辦理

解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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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文書清查作業 

 機密文書之清查作業，建議彙整其辦理情形，並統計相關數據

簽陳機關首長知悉，並留存相關辦理紀錄備查。 

五、 機密文書清查作業 

（一） 納入檔案管理之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隨時或定期查核，

檔案管理單位每年至少須清查一次，其須變更機密等級或

解密者，應即通知原承辦單位按規定辦理變更或解密。 

（二） 業務承辦單位應依有關法規之規定，主動辦理機密檔案之

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事宜。 

 

 

 

 

六、 解（降）密流程 

（一）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有附加變更或解密條件者，依下列程序

辦理： 

1、 解密期限屆至或條件成就時，檔管人員應通知承辦人調出

原卷審查。 

2、 承辦人將原案封面及文件上原有機密等級之標示以平行

雙線劃記後加蓋承辦人職名章，並於明顯處（卷首）浮貼

（或裝訂）「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二）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未附加變更或解密標示者、所列保密期

限及解除機密條件不明確或有疑義時，依下列程序辦理： 

1、 承辦人員應依據檔案管理單位定期清查機密檔案之通知，

或依其他機關來文建議或通知，將解密之案件調出審查。 

2、 原發文機關經檢討機密文書已無繼續保密必要時，應填具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陳奉核定

後，函請原受文機關依規定辦理註銷或變更密等程序。 

3、 原受文機關經檢討機密文書已無繼續保密必要時，應填具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陳奉核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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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原發文機關依規定辦理解密程序。如有另行轉發之機

密文書，於獲得原發文機關書面同意後，仍應續行通知原

受文機關依規定辦理註銷或變更密等程序。 

4、 經核定或獲書面同意變更機密等級或解密者，應將原案封

面及文件上原有機密等級之標示以平行雙線劃記後加蓋

承辦人職名章，並於明顯處（卷首）浮貼（或裝訂）「機

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七、 借調機密檔案 

（一） 機關內部單位借調機密檔案應填具調案單，並經業務承辦

單位主管核准；機密檔案借出時應注意其安全維護。 

（二） 機密檔案歸還時，調案人應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簽章後密

封，並加註歸還日期；檔案管理人員應檢視封套是否依規

定密封。如未密封，應即通知調案人處理，並於調案紀錄

註記之。 

 

機密文書解（降）密注意事項 

 機關接獲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或建議單），

惟密件公文因年代久遠無法調閱或遺失時，可電洽來文機關提

供原文影本據以辦理。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原則上 1 個文號填寫 1

份；如他機關密件來文為 A 文號（非收文號），本機關密件發

文辦結為 B 文號，則係 2 個文號，應分別填製紀錄單。 

 如係屬「公布後解密」之案件，解密時建議將佐證資料（如決

標公告等）附卷備查。 

 如辦理多件機密文書解（降）密作業，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

或註銷通知單（或建議單）得另製公文清冊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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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文書調案歸還注意事項 

 機密文書經承辦人辦結歸檔後，如再經調案審閱，則調案人應

於封套密封後核章，並押註 8 碼（歸還日期）。 

 

 

 

 

八、 機密檔案銷毀 

（一）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非經解密不得銷毀，解密後，其銷毀方

式，依檔案法及相關規定2辦理。 

（二） 機密檔案之移轉及銷毀，應由機關首長指定專人辦理，並

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三） 製作機密文書所用之草稿、複寫紙、蠟紙、打字紙、影印

紙、底片等材料或磁片、光碟、電腦檔案（備份檔案），

若無保存必要，承辦人員應即銷毀，不得任意丟棄。 

九、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

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 

（二） 私人談話資料、日記、通信、擬文、著作或電磁紀錄等，

其內容不得涉及依法規或契約應保密事項。 

（三） 文書之核判、會簽、會稿時，不得假手本機關以外之人員，

亦不得交予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當事人。 

（四） 職務上不應知悉或持有之公文資料，不得探悉或持有。 

（五） 發現承辦或保管之機密文件已洩漏、遺失，或有洩漏、遺

失之虞者，應即報告所屬主管查明處理。 

 

 

 

 

                                                 
2《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106 年 1 月 5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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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實作篇 

一、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填寫暨使用方式示例 

（一） 封套正面 

 

 

 

 

 

 

 

 

 

 

 

 

 

 

 

 

 

 

機密檔案封套使用相關說明（背面） 

 

 

 

 

 

107  030403.03 

由檔管人員填寫 

  
政風室 科員 王小明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107   10  29 北市政二      10731315200 

107    10    30 
10730084600 

107    11    3 
政    10730084600 

收受餽贈檢舉案 

107年 11月 3日 

 創稿或發文辦

復者，填寫發文

日期。 

 創簽者，填寫核

判日期。 

 他機關來文存

查者，填寫來文

日期。 

在不洩密情況下簡單敘述案由 

1 5 1 

 
10 

 117   11   3 

人事室 督學 

專委 

主秘 

副局長 

局長 

 

 
 
 
 

 會辦單位及陳核（判）欄位應與背面拆閱
紀錄相符。 

 陳核欄位應填寫審核及決行層級長官。 
 如封套僅用於「歸檔」則毋須填寫。 

機關 

全銜 

解密條件係單選，建議選用明確之解密條

件。（「附件抽存後解密」及「保存年限屆滿

後解密」將於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未來修

訂後刪除） 

應視使用性質分別勾選，如先用於

陳核，則於陳核完畢後劃除核章，

再勾選歸檔；如僅用於歸檔，則毋

須勾選陳核。 

填寫併案歸檔之

首案文號。 

如無附件應填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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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封套背面 

 

 

 

 

 

 

 

 
 

 

 

 

 

 

 

 

 

 

 

 

 

 

 

 

 

 

科員 王小明 

科員 王小明 

科員 王小明 科員 王小明 

人事主任 ＯＯＯ 

督學 ＯＯＯ 

專委 ＯＯＯ 

主秘 ＯＯＯ 

副局長 ＯＯＯ 

局長 ＯＯＯ 

科員 王小明 

科員 王小明 
1208/1350 

歸檔後調案，調案人
應於密封後押註 8 碼
（歸還日期）。 

陳核 

流程 

會辦 

流程 

返回 

承辦 

由下往上逐層拆閱，
「彌封章」應確實押
在黏貼接縫處，建議
使用膠水，或其他黏
性較強之方式黏貼。 

「騎縫章」無一定
核章數量，應注意
須同時押在薄棉紙
及牛皮紙上。 

科員 王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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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密文書內外雙封套發文示例 

 

 

 

 

 

 

 

 

 

 

 

 

 

 

 

 

 

 

 

 

 

 

 

 

 

 

內封套 

內封套 

外封套 

內封套正面左上
角（或適當處）蓋
密字戳章。 

密 

密 

密 

密 

密 

密 
內封套背面薄棉
紙接縫處蓋密字
戳章。 

（地址） 

王大明先生 鈞啟 
採購評選（審）委
員名單不公開者，
外封套不得顯示其
為委員之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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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密文書解（降）密流程 

（一）解密條件明確 

 

 

 

 

 

 

 

 

 

 

 

 

 

 

 

 

 

 

 

 

 

 

 

 

 

明確的解密條件 

1. 清查發現解密期限屆至或解密條件成就之機密檔案。 

2. 通知承辦單位調出原卷審查。 

3. 承辦人將原案封面（指裝訂成冊有製作封面者，非指機密檔案封

套）及文件上原有之機密等級標示以平行雙線劃除並加蓋職名章

（此處無須押 8碼）。 

4. 於原案上方浮貼（裝釘）「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送還檔案室改以普通件歸檔。 

 

 如遇不明確的解密條件，於陳奉核定或取得原發文機關書面同意

後，依本流程辦理解降密程序。 

科員 王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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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密條件不明確 

 

 

 

 

 

 

 

 

 

 

 

 

 

 

 

 

 

 

 

 

 

 

 

 

 

 

不明確的解密條件 

原發文機關 原受文機關 

經檢討機密文書已無繼續保密之必要 

機密文書機密

等級變更或註

銷處理意見表 

機密文書機密

等級變更或註

銷通知單（函

稿） 

 

上陳權責主管核定 

 

依規定辦理解降密程序 

將奉核後之通知單函發原受文

機關辦理解降密程序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

建議單（函稿） 

將奉核後之建

議單函請原發

文機關辦理解

降密 

俟原發文機關回復通知單後再

依規定辦理解降密程序 

原案仍以密件

歸還檔案室保

管 

新公文系統：開啟公文製作機密文書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建議單、意見表、紀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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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示例 

 

 

 

 

 

 

 

 

 

 

 

 

 

五、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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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示例 

 

 

 

 

 

 

 

 

 

 

 

 

 

 

 

 

 

 

 

 

 

 

 

 

 

 

科員 王小明 
0830/0910

0 

 

股長 ＯＯＯ 

0830/0920 

 主任 ＯＯＯ 

0830/0955 

 

專委 ＯＯＯ 
0830/1050 

 主秘 ＯＯＯ 

0830/1120 

 

局長ＯＯＯ(丙) 

0830/112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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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政

風處 

107年 8月 15日 

北 市 政 一 字 第

1078000666號 

93年 7 月 10日 

北市政一字第 09331078700 號 

註銷 

科員 

王小明 

107年 8月 16日 

科員 王小明 
0816/1020 

 

「通知機關」欄位填寫說明： 

 解密條件明確，填入原機密案件之日期

文號。 

 解密條件不明確，依據原來文機關之通

知單解密，填入該通知單之日期文號。 

 解密條件不明確，依據本機關製發之通

知單解密，填入該通知單之日期文號。 

紀錄單核章後應押 8

碼，無須陳核。 
 承辦人將原機密案件調出核對。 

 將原機密案件上之密等及解密條件劃除

核章。 

 完成紀錄單後，浮貼（裝釘）於原機密案

件上方（卷首）。 

 完成解密程序後，改以一般公文歸檔。 

 

七、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示例 

 

 

 

 

 

 

 

 

 

 

 

 

 

 

 

 

 

 

 

 

 

 

 

 

 

 
 

解密請填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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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創簽之密等及解密條件標示（新公文系統） 

（一） 點擊「欄位」功能鍵，選擇「應用限制」、「擬辦方

式」或「決行層級」開啟功能視窗。 

 

 

 

 

 

 

 

 

 

 

 

 

（二） 「擬辦方式」選擇「其他」，並於下方空白欄位自行

輸入「密等及解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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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件創簽解密注意事項 

 密件創簽而未依規定標示密等及解密條件者，視同解密條件不

明確，解密前應填製「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

表」陳奉核定。 

 密件創簽辦理解密時，「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之「通知機關」欄位填寫說明如下： 

 解密條件明確者，填入原案決行之日期文號。 

 解密條件不明確或未標示者，填入「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

或註銷處理意見表」陳奉核定之日期文號；倘意見表未取

號，則於紀錄單註明係依據簽奉核可之意見表辦理解密。 

於頁首明顯處標示明確

之密等及解密條件，俾憑

辦理解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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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附錄 

一、 機密文書處理成效自主檢核表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機

密

文

書

處

理

情

形 

依案件內容及性質核定適當、明確之密等

及解密條件。 
是 否 不適用 

創簽以密件陳核、歸檔者，於頁首明顯處

註記密等及解密條件。 
是 否 不適用 

機密文書發文時，以內、外雙封套方式密

封，且外封套不得顯示為密件或洩漏機敏

訊息。 

是 否 不適用 

受文者應各別身分保密者，以分繕發文

（分址分文）方式辦理。 
是 否 不適用 

機

密

檔

案

專

用

封

套 

以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密封歸檔。 是 否 不適用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各欄位資料填寫完整

及正確。 
是 否 不適用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上無足資洩漏機敏資

訊之記載。 
是 否 不適用 

封套背面封口處及薄棉紙皆有蓋押彌封

章及騎縫章。 
是 否 不適用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文字塗改處皆有核章。 是 否 不適用 

解

密

流

程

辦

理

辦理解密時，將原案之「密等及解密條件」

以雙線劃除並核章。 
是 否 不適用 

本機關為原發文單位，解密條件不明確

時，能正確製作「意見表」及「通知單」。 
是 否 不適用 

本機關為原受文單位，解密條件不明確

時，能正確製作「建議單」。 
是 否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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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形 

本機關創簽列密，解密條件不明確時，能

正確製作「意見表」。 
是 否 不適用 

「紀錄單」各欄位填寫完整及正確，承辦

人核章押 8碼，裝訂或浮貼於於卷首。 
是 否 不適用 

解密條件為「公布後解密」者，有檢附佐

證資料（如決標紀錄等）。 
是 否 不適用 

備註欄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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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務機密維護檢查」通案性建議一覽表 
 

 機密檔案管理及門禁措施 

1 檔案室應設置進出登記簿，並落實門禁管制。 

2 檔案室應設置消防器材，並注意滅火器效能正常。 

3 
機密檔案應存放於具安全防護、上鎖功能及隱蔽性之檔案櫃；已

解密公文應依一般公文檔案各別歸檔。 

4 
每年度應定期辦理至少 1次機密文書清查作業，並將清查結果作

成紀錄備查；未辦理解密之機密文書不得逕行銷毀。 

5 
已屆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成就者，應即通知承辦人員調案辦理解

密事宜。 

6 檔管人員僅得依封套上記載資訊辦理點收工作，不得拆閱內容。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使用正確性 

7 機密文書歸檔時應以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密封。 

8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必要欄位應填寫正確、完整，檔管人員點收時

如發現記載不全，應退回承辦人員補正。 

9 
如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先用於陳核，則歸檔前應將「陳核」劃除核

章，並勾選「歸檔」；如封套僅用於歸檔，則無需勾選「陳核」。 

10 
如封套用於陳核，則「會辦及陳核（判）」欄位應與背面拆閱紀

錄相符。 

11 

「案卷內文件起訖日期」僅需填寫 1個日期，如係發文結案，應

填寫發文日期；來文存查結案，填寫來文日期；創簽存查結案，

填寫決行日期。 

12 
「案由」應於不洩密前提下簡要敘述，勿逕填「密不錄由」，或

抄錄原案主旨。 

13 「附件數」欄位應核實填寫，如無附件應填寫「0」。 

14 「併號文號」應填入「併案歸檔」之首案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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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應選擇 1項明確之解密條件。 

16 封套上塗改處皆應核章，並避免以剪貼紙片方式修正內容。 

17 封套背面「彌封章」及「騎縫章」應確實押在接縫處。 

18 
機密文書歸檔後調案，調案人應於密封後核章並押 8碼（歸還檔

案時間）。 

 解（降）密流程辦理正確性 

19 創簽以密件陳核、歸檔，應於頁首明顯處註記密等及解密條件。 

20 
辦理解密應將原案公文（非封套）上之「密等及解密條件」以雙

線劃除並核章（無須押 8碼）。 

21 
本機關為原發文機關，解密條件不明確者，應製作機密文書機密

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及通知單，通知受文機關辦理解密。 

22 
本機關為原受文機關，解密條件不明確者，應製作機密文書機密

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函請原發文單位復文同意解密。 

23 
創簽列密且解密條件不明確者，應製作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

註銷處理意見表。 

24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承辦人應於填製完成後核

章並押 8碼（無須陳核），裝訂或浮貼於於卷首。 

25 
解密條件為「公布後解密」者，辦理解密時應將佐證資料（如決

標公告）附卷備查。 

 其他注意事項 

26 
機密文書應減少處理人員層級及程序，職務上不應知悉或持有之

公文資料，不得探悉或持有。 

27 落實廢紙分類，載有機敏或公務資訊之廢棄文件應即時銷毀。 

28 
多功能事務機具有資訊儲存功能，建議於租賃契約中增訂保密條

款，或另行簽署保密切結書。 

 


